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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序 

筆者長年關注醫事裁判之品質，近年來確實有大幅提

昇，這是學界、實務界的辯護人與法院共同努力的成果。 

從裁判中學習，是法學方法的一種，是筆者選擇曾經

公開評析過的醫糾裁判，選擇其中具有啟發性之20件，集
結成此書。由於是個案式的寫作方式，不是作體系性的介

紹，為方便讀者閱讀，能以最短的時間進入論證思維，筆

者就每一案件先有簡短導讀，提示事件經過與筆者就該案

件所評析的爭點。所選大部分是民事事件，少部分為刑事

案件，讀者可參照本書I~IV冊，經緯對照作者據以評析之
理論基礎。 

筆者評析的每個醫事案件背後，都有一位因疾病或醫

療而受傷害的病人、傷心甚至是破碎的家庭、焦慮卻仍必

須執行醫業的醫事人員、殫精竭慮的辯護人、天人交戰的

裁判者、以及待釐清的真相與責任，唯有使勝者知勝非倖

致，敗者信敗有必然，裁判才能撫慰人心。衷心企盼本書

能對醫事裁判品質的提昇，略盡棉薄之力！ 

 
於豐原寓所 

2021年9月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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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一 

 

【醫療民事法】 

事實說明自己法則 
子宮全切除致摘除腎臟案

* 

本件之審級歷程表 

裁判日期 民事判決字號 結 果 

2002/03/29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89年度重

訴字第472號民事判決 
醫師與院方連帶賠償 

2006/06/27
臺灣高等法院91年度上字第

371號民事判決 
醫師與院方連帶賠償

（縮減慰撫金）  

導 讀 

病人因罹患子宮肌瘤接受手術，主張因醫療過失致其左側

輸尿管損傷，終導致該側腎臟摘除，請求損害賠償。法院援引

美國習慣法之「事實說明自己」法則，作為本件之判決基礎。

本文首先扼要說明「事實說明自己」法則，特別強調將此法則

適用於醫療過失事件時，其要件之證立必須委諸專家協助，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* 本文係就筆者發表於2016年7月號《月旦醫事法報告》第1期之「子宮全
切除致腎摘除案：事實說明自己法則」增補修訂而成。 

關鍵詞：事實說明自己、舉證責任、過失、併發症、病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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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保障結論之正確性，並就此法則於本件指標性判決中是否正

確適用，且於判決理由載明以該法則作為判決基礎之妥適與

否，提出評析。 

壹、案件事實 

一、原告陳述 

原告A經甲醫院被告B主治醫師診斷有子宮肌瘤，並告知

子宮肌瘤手術並非困難手術對身體健康無甚影響，僅需住院一

週，A遂遵其安排於1998年4月15日入院於次日手術。惟因B醫

師於手術中止血不慎致大量失血，並輸血12袋。原告A於術後

始終有發燒、解尿少、腹部不舒服等症狀，數次向住院醫師C
反應，惟C醫師表示係手術正常疼痛而未處理。及至術後第4
日，C醫師始覺有異，而請泌尿科D醫師會診，依D醫師診斷，

原告A可能係腹膜炎，立刻安排於4月24日開刀。D醫師於術後

告知，A前因子宮肌瘤手術大量失血，而B醫師卻未裝上引流

管將多餘血液及體液排出體外，致整個腹腔蓄積大量血液及體

液而受嚴重感染充滿大量膿瘍，且原告A之左側輸尿管也遭B
醫師手術器械損傷，導致左側輸尿管阻塞、左腎發生腎水腫情

形。D醫師先自A左腎接上pig tail排尿管及尿袋，協助左腎尿液

排出，嗣於4月30日，嘗試為原告A進行左側輸尿管重建手術，

惟手術並不成功，5月21、26日，A分別又接受了左側輸尿管手

術，直至6月10日出院。出院後仍遵醫師指示，陸續又接受7次
手術，於1999年7月31日摘除左腎。 

二、被告陳述 

原告A因有沾黏，又有二個子宮頸肌瘤及右側卵巢腫瘤，

所以須手術治療，該手術本身困難度就很高，又加上沾黏，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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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出血，被告B醫師均有備血供輸血，因此手術順利。A於術

中之大出血，可能與其曾作盲腸切除及輸卵管結紮及尿路結石

有關，但B醫師均已作妥善處理，血已止住，沒有裝置引流管

之絕對必要，腹腔內縱留有血液與體液，除非遭到感染，否則

不會導致腹膜炎。依系爭手術記載可知，A左側輸尿管於跨過

左腸骨血管下方之輸尿管狹窄，此外無其他描述，由此紀錄無

法判定輸尿管狹窄之原因為何，再者，於泌尿外科行輸尿植入

膀胱術之病歷記載中，子宮切除術中無切斷、綑綁或傷害左側

輸尿管之證據，此等手術記載為手術完成後當日即書寫完畢，

並實際詳細記錄手術的過程，觀閱婦科手術紀錄，在手術過程

中並無傷及輸尿管之情形，此點亦由泌尿科手術紀錄獲得證

實，即無切斷綑綁或傷害左側輸尿管。依病況發生顯示，A之

左腎皮質已嚴重萎縮並有慢性腎盂腎炎及腎小管萎縮、左腎功

能已嚴重不足，加上慢性腎盂腎炎是為摘除之原因。鑑定書稱

子宮肌瘤切除術1%會傷到輸尿管是事實，通常發現輸尿管有

任何程度的傷害時，均會照會泌尿科專家來處理而治癒。本病

例也是一發現有輸尿管狹窄之現象，即刻照會泌尿科醫師處

理，並無延誤。 

三、鑑定意見 

關於「若手術過程中未將腹腔體內之血液、體液清理完

全，是否有致病人因感染而發生腹膜炎之可能」，謂：「腹腔

內的血液與體液不會導致腹膜炎，若遭感染，則會導致腹膜

炎」。 
關於「醫學上所見發生腹膜炎之通常可能原因為何」，

謂：「細菌性原因、自體免疫性原因、化學藥物原因所引起

等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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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「子宮切除手術對輸尿管是否會造成任何影響」，

謂：「子宮肌瘤切除手術約1%會傷到輸尿管」。 
關於「該手術有無併發或後遺症」，謂：「有。腹腔內

沾黏、術後發炎、術中術後異常出血、泌尿道或腸道損傷、以

及麻醉造成的其他併發症等」。 
關於「術中大量失血可能原因為何」，謂：「依病情推

斷可能原因有：先前腹腔手術造成沾黏；術中血管的止血過程

發生困難」。 
關於「是否與先前的手術有關」，謂：「可能與輸卵管

結紮手術造成的沾黏及尿路結石手術有關，但所附卷證並無先

前病歷可資參考」。 
關於「依原告術中出血情形推斷，是否有裝置引流管以

排除失血的必要」，謂：「關閉腹壁前，若止血完全則無裝置

引流管的必要」。 
關於「手術中是否損傷左側輸尿管」，謂：「依病歷記

載（泌尿外科行輸尿管植入膀胱術），子宮切除手術中無切

斷、綑綁、或傷害左側輸尿管的證據」。 
關於「輸尿管狹窄之原因為何」，謂：「1998年4月30

日之手術紀錄記載：左側輸尿管於跨過左腸骨血管下方之輸尿

管狹窄，並無其他描述。由此紀錄無法判定輸尿管狹窄之原因

為何」。 
關於「必須摘除左腎之原因為何」，謂：「依病理報告

顯示左腎皮質已嚴重萎縮，並有慢性腎盂腎炎，及腎小管萎

縮。左腎功能已嚴重不足，加上慢性腎盂腎炎，是為摘除左腎

之原因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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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法院判決理由（僅列本文評析之一審判決） 

按侵權行為責任與契約責任乃民事法上主要之二種民事責

任，其構成要件與法律效果多有不同，就舉證責任而言，依一

般舉證原則，侵權行為之被害人應證明行為人之故意或過失、

損害之發生及因果關係；然於契約債務不履行，債權人因債務

人不履行債務（給付不能、給付遲延或不完全給付）而受有損

害，即得請求債務人負債務不履行責任，如債務人抗辯損害之

發生為不可歸責於自己者，即應由債務人證明有不可歸責於己

之事由，始得免責，兩者在舉證責任上，有所不同。 
一、按醫師或醫院提供特殊之醫療技能、知識、技術與病

人訂立契約，為之診治疾病，係屬醫療契約，其契約性質為

何，固不無疑問，惟我國學說及實務見解通常均認為係屬委任

契約或近似於委任契約之非典型契約，是病人與醫師或醫院之

間，通常均應成立委任契約。查原告因子宮肌瘤而至被告醫院

就診，並由被告B醫師、訴外人D醫師等人為其診治，為兩造

所不爭，則原告與被告醫院間，應成立性質上類似於委任關係

之醫療契約。本件原告係依民法第227條不完全給付之規定，

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，併為主張，揆

諸前揭判例意旨，就債務不履行責任部分，自應由被告就其不

可歸責事由之存在，負舉證之責。 
二、關於侵權行為之故意或過失，基於侵權行為法均採過

失責任主義，原則上應由主張此一有利於己事實之被害人或原

告，負舉證之責。惟本院認為本件醫療事故原告之舉證責任應

予減輕，而依原告所提出之證據資料，應足以認為原告已經舉

證證明被告B之過失，及其過失行為與損害結果間之因果關係

存在，其理由如下： 
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，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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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，但法律別有規定，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，不在此限，民

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，此為民事訴訟法上舉證責任分配

之原則。所謂舉證責任，乃特定法律效果之發生或不發生所必

要之事實存否不明之場合，當事人之一造因此事實不明，將受

不利益之判斷，乃必須就該事實提出有關證據，使法院信其主

張為真實之謂也。故負有舉證責任之當事人於訴訟上未盡其舉

證責任時，法院即不得以其主張之事實為裁判之基礎，是舉證

責任之效果，於訴訟上乃不利益之歸屬，亦即敗訴結果之負

擔。又關於舉證責任分配之法則，學說上理論甚多，惟在給付

訴訟中，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之事實，應由主張該為訴訟標

的之法律關係存在之原告，就該具體的法律關係之權利發生事

實，負舉證責任，此為一般之見解。本件原告主張其受有損

害，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，自應由原告就其損害賠

償請求權存在之事實，負舉證之責。惟隨著當今科技知識之進

步、社會環境之變遷，若僅為維護侵權行為法之過失責任主義

而一再堅持此項舉證責任，對於負舉證責任之原告，自有相當

之不利，尤其於商品瑕疵損害、醫療事故或公害糾紛等現代社

會侵權行為之類型，基於公平原則，自應於訴訟法上緩和侵權

行為之舉證責任原則，在訴訟上因舉證不足而遭受敗訴判決之

危險，亦不應完全歸由原告承擔。 
查原告係因子宮肌瘤至被告醫院就醫，並由被告B醫師

為其進行子宮切除手術，依本件病歷內之1997年5月8日「會診

請求單」之「簡單病史」記載：「手術後引起左邊輸尿管狹

窄」，1997年5月11日「出院病歷摘要」第二頁之「住院治療

經過」記載：「手術五天後，她遭受難以忍受的左脅腹（腰

窩）疼痛。超音波檢查結果，發現左邊腎臟及左輸尿管水腫。

雖然她有腎結石病史，但是檢查沒發現結石。懷疑是開刀手術

引起的腎水腫……在4月30日手術修補左邊輸尿管及腹膜引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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